

嘉建城〔2021〕50号

嘉兴市建设局关于开展第二届“嘉兴市最美

生态绿道”评选活动的通知
嘉城集团、各县（市、区）建设局、嘉兴经济技术开发区（国际商务区）建设交通局、嘉兴港区建设交通局：
生态绿道建设是深入贯彻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科学论断，践行“八八战略”，接轨上海、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，助推全省“四大建设”，打造绿色低碳循环城市金名片，建设五彩嘉兴的民生工程、幸福工程。今年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，也是嘉兴市生态绿道建设第二个十年的开局之年，为进一步宣传展示嘉兴市城乡生态绿道建设成果，形成比学赶超的氛围，决定组织开展第二届“嘉兴市最美生态绿道”评选活动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目的意义
开展“嘉兴市最美生态绿道”评选活动，不仅能增强广大人民群众对生态绿道的感观认识，而且能发挥精品工程的引领示范效应，进一步扩大嘉兴市绿道建设的社会影响，持续打造“嘉兴绿道”品牌特色。

二、活动内容
通过市级相关单位、各县（市、区）、嘉兴经济技术开发区（国际商务区）、嘉兴港区申报，经过综合评审，评选出10条“嘉兴市最美生态绿道”。参与此次评选的绿道类型定义如下：
（一）城镇型绿道
指城镇规划建设用地范围内，主要依托和串联各类公园绿地、防护绿地、广场，是居民休闲、游憩、出行、健身等日常活动的绿道。
（二）乡野型绿道
指城镇规划建设用地范围外，依托林地、园地、湿地、水体、农田，连接风景名胜区、旅游度假区、历史文化名镇名村、农业观光区、特色乡村、农家休闲设施等的绿道。
（三）山地型绿道
指位于坡度较大的山地丘陵地区，主要沿自然河流溪谷、登山径设立，不能满足普通自行车通行，仅供徒步及攀登的绿道。
三、 评选标准
符合以下条件可以申报：
（1）绿道所在工程已完工；
（2）绿道长度：连续长度不小于2公里；

（3）绿道平均宽度（含绿廊和慢行道）：平均宽度不小于10米；
绿道评价参照《嘉兴市最美生态绿道评分表》（附件1），自评分不低于90分。
四、评选步骤


坚持科学、公开、公正的原则，在资格申报基础上，采取专家评审、公众投票、综合评议相结合的办法。具体安排如下。
（一）发动部署（4月底之前）。下发评选活动通知，各县（市、区）、嘉兴经济技术开发区（国际商务区）、嘉兴港区绿道建设牵头部门负责组织、宣传与实施，相关部门协同配合，营造良好活动氛围。
（二）资格申报（5月6日-5月19日）。各县（市、区）、嘉兴经济技术开发区（国际商务区）、嘉兴港区绿道建设牵头部门负责做好本辖区的申报工作，对本辖区申报绿道进行认真核查和筛选，确定推荐名单并排序，填入汇总表（附件3），并提交申报材料，同时正式书面报送。原则上各县（市、区）至少申报2条，嘉城集团、嘉兴经济技术开发区（国际商务区）、嘉兴港区至少申报1条。
（三）专家评审（5月24日-5月28日）。市建设局会同有关部门，成立嘉兴市最美生态绿道评审小组。评审小组以申报材料为依据，按照评选标准，结合实地抽查，确定12条“嘉兴市最美绿道”候选名单。
（四）公众投票（6月1日-6月8日）。将候选名单在相关微信公众号上设立互动投票模块，供公众投票，投票阶段严禁刷票行为，一经发现取消其参评资格，且三年之内不能参与评选。

（五）综合评议（6月9日-11日）。综合专家评审与得票情况，评选出10条“嘉兴市最美生态绿道”。
（六）公示公布（6月12日-6月22日）。将最终评定的10条“嘉兴市最美生态绿道”拟公布名单在官网上进行公示，接受社会公众评议和监督。经公示后发文公布，并择优推荐浙江最美绿道评选。
五、申报材料要求： 


要求申报材料必须可以全面反映绿道建设、管理及养护等有关情况，具体需提供以下材料：
（1）嘉兴市最美生态绿道申报表格（附件1（自评分）+附件2+附件3）；
（2）申报绿道示意图（展现绿道全貌、沿途节点、交通换乘及与其他绿道的连接情况等）

（3）反映绿道全貌的影像资料，时长不超过2分钟，可以是视频资料（含解说），也可以是配合解说的不同节点部位照片连续播放，鼓励从绿道使用者角度拍摄相关影像资料，视频资料须本着厉行节约的原则，拍摄器材不限。
（4）绿道活动开展相关证明材料
（5）绿道实地照片30张以上（JPG格式，像素不低于3000，至少2张为航拍全景图），既体现绿道的整体效果，又反映局部效果。

（6）绿道管养相关台账材料
（7）其他需要说明的材料
六、其他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县（市、区）、嘉兴经济技术开发区（国际商务区）、嘉兴港区绿道建设牵头部门要切实做好本次活动的组织、协调等具体工作，明确工作责任人。根据实际制定活动方案，精心组织，把各项工作落到实处。
（二）广泛宣传发动。各地要通过广播、电视、网络、客户端等新闻媒体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，积极宣传绿道建设的主要内容、重要意义和生态发展理念，提倡健康生活和绿色出行方式，提高广大市民的生态意识，激发广大群众参与绿道的热情。
推荐文件书面盖章报送，申报相关材料以电子形式发送浙政钉。材料要求文责自负，因文稿及图片影像引起的法律纠纷，评定单位不承担连带法律责任。

联 系 人：嘉兴市建设局园林市政中心，吴兴波
联系地址：嘉兴市花园路616号，314050
联系方式：0573-83990130（兼传真），13646733199
电子邮箱：jxyuanlin@163.com
附件：1.嘉兴市最美生态绿道标准评分表
2. 嘉兴市最美生态绿道申报表
3. 嘉兴市最美生态绿道推荐排序汇总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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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 
嘉兴市最美生态绿道标准评分表（试行）

	序号
	指标
	考核标准
	分值

	1
	总体
要求
10分
	绿道主题鲜明，安全性、连通性、可达性好，充分整合沿线资源，注重人文、历史遗迹的挖掘和保护利用。
	4

	
	
	整体设计以植物造景为主，突出文化内涵和生态保护；绿化用地比例达到相关规范要求。
	3

	
	
	注重节约型园林建设，体现海绵城市建设理念，市民满意度高。
	3

	2
	绿廊
系统
20分
	城镇型绿廊内植物应以乔灌木为主，注重乡土植物的应用，植物景观层次、色彩、空间丰富多样，具有明显的林荫效果；郊野型绿廊应按照生态优先原则，尽量保留原有地形地貌，强调原有植被的保护和利用，注重打造原生态特色景观。
	12

	
	
	合理设置亭、廊、花架、景墙和雕塑等园林建筑和小品，绿廊内各类基础设施配置规范，符合绿道主题、景观和使用功能要求，并起到标识导向和空间转换的作用。
	6

	
	
	绿廊内无乱设广告牌及违章搭建现象。
	2

	3
	慢行道系统
20分
	慢行道宽度适宜，坡度设置合理，满足各类人群步行或骑行的需要。
	4

	
	
	慢行道线型自然流畅，材质要求经济、耐用、美观，与周边环境相协调。
	4

	
	
	慢行道安全性好，与市政道路明显隔离，如确需借道，需采取安全隔离措施，且借道长度不应超过申报绿道的5%。
	4

	
	
	慢行道连通性好，无断点，通过架设桥梁、桥洞下穿，增设水上栈道等方式连接，桥两侧设置上下楼梯，且桥洞高度一般不小于2.2米；桥下空间开发独具特色。
	8

	4
	辅助设施系统20分
	绿道标识系统设置完善，包含信息、指示、安全、规章、警示、科普等标识，要求采用统一的绿道logo，且按标准设置。
	8

	
	
	包含路灯、座椅、垃圾桶、公厕、驿站等设施，且按照相关标准进行设置。
	6

	
	
	绿道附近有自行车租赁点、公交站点、机动车或非机动车停车场等交通换乘设施。
	2

	
	
	绿道内有无障碍设计，合理设置运动、健身、娱乐相关设施。
	2

	
	
	合理设置救援设备、应急水电、安全报警电话等安全设施。
	2

	5
	绿道
管养
30分
	绿道建立专门养护队伍，有专项管养资金，养护管理台账资料齐全。
	6

	
	
	各类植物生长良好，无病虫害和缺、死、枯等现象。乔灌木修剪及时、规范，无枯枝、断枝、窜枝等；花卉株距合理、生长良好；草坪及地被生长茂密，边缘线清晰，无杂草和黄土裸露。
	10

	
	
	慢行道、绿廊干净、整洁、美观，各类卫生设施洁净、完好；注重垃圾分类；各建（构）筑物等设施墙面无污迹，无乱张贴。
	4

	
	
	慢行道、桥梁、栈道和各项配套设施完好，管护到位，外观整洁，使用良好，标识清晰。
	8

	
	
	绿道管理有序，不存在乱设摊、乱停放现象。
	2

	6
	加分项
	体现智慧绿道建设、管理理念
	1

	
	
	绿道级别较高，市域级绿道0.5分，省级绿道1分
	1

	
	
	有功能完善的驿站，结合志愿者服务，开展共治共管等。
	1

	
	
	开展健走、骑行或绿道摄影等活动，形成全民享用氛围。
	1

	
	
	绿道工程获得其他奖项或者荣誉，省级及以上荣誉1分，市级荣誉0.5分。
	1


附件2
 “嘉兴市最美生态绿道”申报表
申报单位：（盖章）
	绿道名称
	

	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建设单位
	
	管养单位
	

	建设周期
	
	建设资金及来源
	**/自筹（财政）

	起止地点
	
	绿道规模
	长度/公里，平均宽度/米

	绿道级别
	区域（省级、市域、城市、社区
	绿道类型
	城镇型、乡野型、山地型

	建设内容
	绿廊系统、慢行道路系统、辅助设施系统等内容

	特色
（50字左右）
	主要特点、风貌等

	绿道建设管理成效自评报告
（500字左右）

	与相关规划的衔接情况、周边环境治理、绿道使用、建设过程管理和运营维护、活动开展情况、群众享用度等相关情况


	属地绿道主管部门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绿道长度：指申报的生态绿道慢行道长度，河道两岸及路两边在保证联通的情况下可以累计。

绿道平均宽度：含绿廊和慢行道的平均宽度，原则不低于10米。 

申报单位：为相关绿道的建设单位或绿道管养主管部门，跨区域绿道可联合申报。

附件3:
 “嘉兴市最美生态绿道”推荐排序汇总表
属地绿道主管部门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日期：2021年    月    日
	序号
	绿道名称
	绿道起止地点
	长度（公里）/

平均宽度（米）
	主要特色
（50字以内）
	申报单位
	联系人/手机/邮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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